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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律师职业伦理既涉及法律人的道德形象，也涉及今后法律行业的发展前景。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我国

律师职业伦理不断发展，律师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逐步确定为首要伦理并不断强化，但在司法实践过程

中仍面临律师不履行忠诚义务抑或履行行为超越义务边界的困境。为解决由此造成的忠诚困境，文章在

厘清律师职业伦理以及忠诚义务的内涵基础之上，结合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忠诚困境实例，从律师的双重

角色身份以及惯例之下遵循的双中心模式两个角度予以剖析根源，从而得出明晰律师定位、强调忠诚义

务的第一性、把握忠诚义务合理限度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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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wy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volve not only the moral image of legal personnel, but als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Sinc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lawyer system, the profes-
sional ethics of lawyers in China have continued to develop, and lawyers’ loyalty obligations to their 
clients have been gradually determined as the primary ethics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but 
they still face the dilemma of lawyers not performing their loyalty obligations or performing b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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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undaries of oblig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solve the resulting loy-
alty dilemm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ual role identity of 
the lawyer profession and the bicentric model followed under the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lawyer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loyalty obligations, combined with the examples 
of loyalty dilemma that appear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as to seek a clear solution to clarify the posi-
tioning of lawyers, emphasize the primacy of loyalty obligations, and grasp the reasonable limits of 
loyalty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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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律师职业伦理的公众认知问题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表明，律师为被追诉人辩护的正当

性常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1]。究其根源，这种质疑正指向忠诚义务的内在困境——律师既需忠诚于委托

人[2]，又须恪守法律与公益，多重义务的交叠极易引发冲突[3]。正如田文昌律师所言，“律师既不是天

使也不是魔鬼，律师既不代表善也不代表恶，而是通过参与整个司法过程旨在实现公平正义。”1可见，

律师除了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委托人的权益，同时更要遵守职业伦理。本文就律师职业伦理中最为显著的

方面——律师的忠诚义务展开论述，并在此基础之上探寻忠诚困境的应对之法。 

2. 律师职业伦理与律师忠诚义务的概述 

从律师职业的立场出发，律师职业伦理是律师这一角色与职业所固有的、为维护正常的职业需要而

必须遵从的特定道德、价值理念、行为准则、执业职责，其具体内容涉及众多方面。因此为界定忠诚义

务的内涵，首先需要厘清律师职业伦理的概念、特征和内容，以此研究忠诚义务在其中的地位以及具体

内容。 
(一) 律师职业伦理的概念、特征和内容 
1) 概念 
律师职业伦理即律师执业时为维护正常职业而需遵守的价值导向、行为准则、执业纪律等，它包括

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和学理观点[4]。从律师职业的立场出发，律师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特殊伦

理，它包括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公共责任等。律师作为特殊的法律人，在为委托人辩护时，需要捍

卫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维护法律的正常实施，但无论是忠诚于法律抑或忠诚于当事人，都是律师因其

职业特性所应履行的职业义务。 
2) 特征 
在厘清律师职业伦理的概念之时，本文从忠诚义务这一视角予以切入，结合该职业的特殊性剖析，

总结出以下三特质：独立性、法律性、职业性。 
律师职业伦理的独立性主要是指身份的独立，是最低限度的独立，规定了忠诚义务的外部边界。律

 
1参见《田文昌：律师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载财新网 2021 年 5 月 20 日。 
https://opinion.caixin.com/2021-05-20/1017153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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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独立属性的内涵体现在人格、精神与职业的独立，依靠职业技能、执业经验，独立参与相关法律事务

活动，不为公权力机关、当事人、社会团体及社会舆论所影响，在独立维护委托人利益的同时，尊重案

件真实、保障法律正常实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在现实社会中，律师往往因为公众误解、法院检察

院轻视而错误定位从而丧失自主性，甚而成为司法机关的附庸。从律师的职业角色定位来看，律师职业

伦理需得包括相对独立性，即独立于公权力。在国家利益与当事人利益冲突时，前者以强大的国家公权

机关为后盾，而后者则处于弱势地位，大多依靠于律师来保障其合法权益。显然，从该意义上来看，要

求律师履行本应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成的职业义务并不合理。律师正因为具有对委托人忠诚负责的义

务而与国家机关相区别，也正是因为这种自主性才诞生。 
律师职业伦理的职业性是律师这一角色定位所赋予的。现今的律师职业伦理演变于律师的职业荣辱

感，这种职业荣辱感在执业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并维护着律师这个群体的地位和声誉，使得律师职业

伦理与其他职业伦理相区别，呈现出其大众伦理之外的职业个性。一方面，法律职业人才与工匠型人才

相区别，前者基于学术理论基础上的专业技术而立身，后者却仅作满足实用需要之用；另一方面，律师

职业又与法官、检察官职业相区别，前者因其特有的忠诚对象而具有所谓的“专业性”。季卫东教授曾

说“律师职业伦理以委托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为核心内容，即当事人忠诚原则”[5]。可见，律师伦理核

心因其职业的特殊定位而从当事人权益出发，此外，其行为只要符合道德原则且合法、合理，没有带来

社会不良影响，那么即使该行为不符合大众预期，也不应受到道德谴责，这也就是律师履行职业义务而

免受司法谴责的职业精神所在。 
律师职业伦理的法律性，是指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因此，法律职业伦理是该职业活动中必

须遵循的规范总和且大多为义务性规范，显然，从道德期待到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作为最低限度的

底线伦理而存在，接受普遍伦理检讨的同时，又受到自身行业的制约[6]。从该职业伦理的权力来源来看，

其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或律师行业相关规范的限制、惩罚。此外，律师的执业活动往往处于多种社会关

系中，也就必然需要一定规则予以调整。综上，法律职业伦理常见于众多义务性规范，既要保护委托人

利益，又要维护法律实施和事实真实。 
3) 内容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律师职业宗旨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其中，律师职

业伦理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委托人应敬业勤勉，尽职尽责提供法律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后文简称《律师法》)

第 2 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后文简称《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 7 条和《律师执业

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第 34 条、第 35 条等规范明文规定，律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执业重心，

同时必须遵循敬业勤勉原则[7]。就忠诚义务而言，《律师法》中虽未明确规定，但在一系列关于律师执

业的规则、规范中都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详见《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 36 条、《律师执业管理办法》

第 30 条等。 
二是维护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律师法》第 3 条、《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 6 条、《律师职业道

德和执业纪律规范》(2001 年修正)第 4 条，以及《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 2 条、第 24 条等规范明文规定，

律师的执业行为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同时也应忠于职守，维护社会正义[8]。 
三是在同行之间相互尊重、公平竞争。相互尊重、平等竞争是一个行业提高执业能力、提升伦理道

德水平的关键要素，行业的整体形象与权益实现也离不开律师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 
四是在与司法机关的关系维护中，应从公共利益出发履行职责，并妥善处理与司法官员的关系，尊

重法庭、遵守纪律。作为司法活动的参与者，律师在查明事实、实现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

国《律师法》第 40 条、《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 22 条，以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第 6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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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规范明文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应当尊重事实、维护真实。不仅要对法庭负责，同时也要向对方当事

人承担诚实义务，不得妨碍其合法取证。 
(二) 律师忠诚义务的界定 
1) 积极层面与消极层面 
忠诚义务是以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其主要包括三大要素特征的描述：实现当事

人利益的最大化、不损害委托人利益、适度尊重当事人意志[9]。同时这也分化为两大方面：积极的忠诚

义务要求律师勤勉尽责地调查核实其所代理的案件，明晰案件事实，适用恰当法律，以期在庭审上达到

“有效辩护”的效果，其中主要包括勤勉尽责义务、沟通义务、阅卷义务、调查取证义务、保管义务、保

密义务、禁止利益冲突等。消极的忠诚义务要求律师在维护委托人利益之时不可实施有损委托人利益的

行为，即不可为，这也是“忠诚义务”的最低限度，不可以实施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任何行为，其中主

要包括告知义务、提醒义务、协商说服义务、获得许可义务、尊重委托人最终选择义务等。 
2) 忠诚义务区别于公益义务 
所谓公益义务是以实现国家和社会利益为核心的伦理准则，其中包括真实义务，只是在内涵上作更

广泛的理解，即不仅要求以事实作根据进行辩护，还要求律师不以不正当方式干扰诉讼活动并及时上报

重大犯罪行为。该义务不同于法官和检察官所追求的一种客观而全面的真实，具有消极性、片面性、程

序正当性。消极性是指辩护律师不应承担证明被追诉人有罪的责任，同时法律规范常以不作为的方式对

辩护律师履行真实义务提出要求。片面性是指不同于法官、检察官需承担全面的客观真实义务，辩护律

师只需承担协助发现真实的单一客观义务。程序正当性是指该真实义务是程序保障下的法律真实。法律

真实是针对客观真实提出来的，即只要经过合法要求认证的案件相关事实真相就认定其为真实。辩护律

师对于那些看似真实但系违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申请排除，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职责。我国法

律虽未直接规定律师应承担真实义务，但规定律师应当维护法律实施、社会正义，同时以禁止性条款约

束律师的相关行为。《律师法》第 3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第 31 条的要求界定了辩护律师真实义务，即律

师执业行为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要求，恪守职业道德，遵守执业纪律，根据事实和法律行使辩护权[10]。 
两者义务相比之下，笔者认为更应关注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与否。律师这一角色的独立性、职业性

决定了其应以忠诚义务为核心：第一，律师的忠诚义务是律师得以开展辩护活动的前提条件，因为这也

是律师与其委托人之间信任关系的来源。第二，律师接受委托才得以加入该特定的法律事务关系，其从

当事人的角度维护利益具有合法正当性。第三，当事人正是因其专业法律知识不足才寻求律师的帮助，

进而实现个案的正义，如若公益义务先于忠诚义务，对于委托人而言，不免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之嫌。第四，律师因其职业性而进入法律事务，有权做出相关行为，这也意味着其道德上的正确性，职

业道德要求其必须先为委托人负责[11]。 

3. 律师忠诚义务法律职业伦理的困境与根源 

根据前文所述内容，在我国，律师作为当事人的利益代表者，必须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作为自

己的第一职责。但是在我国诉讼实践中，律师履行忠诚义务仍然存在两大问题：首先，部分辩护律师为

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时，违反了忠诚义务要求，法律服务不能发挥保护当事人权益的作用。其次，部分

辩护律师超越了忠诚义务的界限，使用的辩护方法、手段等超越我国法律法规的范围。本章以问题为导

向，分析我国律师在履行忠诚义务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及其根源所在。 
(一) 律师忠诚义务的现实困境 
根据上文对律师忠诚义务的界定，其义务的积极内涵要求律师应选择适当的辩护手段、方式来维护

当事人的权益，而消极内涵则要求律师不得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今司法实践中，律师违背忠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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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相关要求有两种表现：首先是律师未能采取恰当的辩护方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表现为律师消极

履行忠诚义务、违背当事人意志进行不利于当事人的独立辩护、控诉式辩护。其次是律师的辩护行为超

越了忠诚义务的合法边界，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表现为充当控诉职能提出严惩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的辩护意见等[12]。下面将对这两种情形展开具体说明。 
1) 律师不履行忠诚义务 
律师不履行忠诚义务主要从三个方面予以具体表现： 
一是消极辩护。所谓消极辩护是指律师在辩护过程中消极作为，包括不作为，不履行抑或不认真履

行应尽的职责。司法实践中包括不按约定提供法律服务、不认真履行庭审职责、泄露当事人秘密等。其

中就泄露当事人秘密这一行为，以 2013 年李某某强奸案为典型 2，辩护律师开庭前在网络上公开被害人

身份、医疗档案、监控视频等关键信息，并发表不当言论恶意揣测被害人，试图以舆论施压司法、谋求

有利裁判。此种泄密乃至污蔑行为，在互联网时代低成本舆论操作下愈发频发，折射出律师职业伦理的

严重缺失，危害司法权威。 
二是独立辩护。所谓独立辩护是指律师不顾当事人明确意见，在庭审中提出完全相悖的辩护主张。

主要表现为当事人作无罪辩解时律师却作有罪辩护，或当事人认罪认罚时律师仍坚持无罪辩护。这种独

立辩护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辩护的意义，也会给当事人利益造成负面影响。早期的王某贩卖毒品案正是

如此。该案中，王某自侦查后期至一、二审均坚持系受蒙蔽、要求无罪判决，而其辩护律师仅提出从轻

情节，对贩卖毒品罪的定性未予质疑 3。针对本案，笔者认为律师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后文简称《刑事诉讼法》)第 37 条规定的辩护人应向被告人负责的内容。辩护权源于当事人委托，

此种将“独立辩护”凌驾于当事人意志之上的做法，动摇了委托关系基础，有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的要求，损害当事人利益。 
三是控诉式辩护。所谓控诉式辩护是指律师不仅不进行无罪或罪轻辩护，反而向法庭提出与公诉指

控相当甚至更重的罪名和处罚。如李某涉嫌诈骗案 4，辩护律师当庭拒绝作无罪辩护，更主动主张其行为

构成合同诈骗或集资诈骗，性质比公诉指控更为严重。这种实质上的控诉，严重侵害当事人权益，破坏

律师行业的公信力，对职业伦理建设造成极大冲击。 
综上所示，上述情形表现了律师为当事人提供不符合忠诚义务要求的法律服务的具体情形，其后果

可能危及被告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同时也损害整个律师行业的根基与发展。 
2) 律师的辩护行为超越忠诚义务边界 
律师在履行忠诚义务时，须严守三条红线——承担消极真实义务、不得挑战司法尊严、不得妨碍司

法人员公正履职。但实践中，部分律师为赢取个案过度追求当事人利益，采取不当手段超越忠诚义务边

界，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律师违反消极的真实义务。所谓消极的真实义务也就是不得行使积极行为对证据材料进行篡改、

伪造、毁灭，包括不得提交明知是伪造的、虚假的证据材料，另外，以威胁等方式违背证人意愿取得的

证言也是绝对禁止的。该类义务是律师行业的执业红线，同时也是忠诚义务的外部边界之一。典型案例

如朱某担任步某贪污、受贿案辩护人，会见时向步某传递写有案件内容的纸条，又将步某阅后记有证人

信息的纸条带出，据此威胁相关证人，导致证言被推翻 5。朱某明知可能造成串供、伪证，仍实施传递，

 
2《李某某案：没有职业伦理，律师就如同裸奔》，载人民网 2013 年 12 月 8 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1208/c1003-23778082.html 
3魏乐：《贩卖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案件无罪辩护之辩护词精选》，载金牙大状律师网 2017 年 8 月 22 日。 
https://www.jylawyer.com/sfws/bianhuci/20170822/10354.html 
4汪震龙：《律师爆冷门 为被告作“罪重辩护”》，载东方律师网 2008 年 7 月 2 日。 
https://www.lawyers.org.cn/info/01ba7a14ec6347739fcfafdbdb9baf13 
5方正：《律师“伪证罪”案例 12 篇——以此为鉴》，载搜狐网 2017 年 7 月 10 日。https://www.sohu.com/a/155905953_80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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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以虚假证言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与社会公正。 
二是律师扰乱司法秩序、挑战司法权威。律师参与庭审须遵守法庭纪律，尊重各方人员。部分律师

采用激进方式维权，如当庭指责公诉人、公安办案人员，或在网络上发表不当言论，经法官多次提醒依

旧我行我素，直接冲击司法尊严。这种情况最开始产生于李庄案，中间也有大大小小的不少案例，最典

型的莫过于北海案，最终崛起于贵阳小河案[13]。但对抗式辩护不应一概否定，若以尊重法庭纪律为前提、

勤勉尽责维护当事人权益，并无不当，一旦违纪违法，则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三是律师与司法人员进行不当接触，损害司法公正。律师为实现当事人利益，向司法人员行贿等违

法接触屡禁不止，严重违反执业纪律及《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后文简称《刑法》)规定。律

师与司法人员的交往须有适当限度，以行贿方式侵蚀司法公正，既破坏律师职业形象，也动摇公众对司

法的信任。 
综上案例表现了司法实践中律师超越忠诚义务边界的具体情形，这也体现了部分律师在向当事人履

行忠诚义务时过于热忱，不惜超越了法律设置的边界，这些行为必须从严规制，以维护律师职业伦理与

司法公正。 
(二) 律师忠诚义务困境的根源 
在上文所列举的律师履行忠诚义务所面临的困难中，律师执业不符合忠诚义务要求和律师履行忠诚

义务超过边界都是律师的失当行为，除了律师本身职业水平、道德水平有所不足，更应该明确律师对自

身行业的认知以及厘清忠诚义务的地位。律师只有正确认识到其角色的定位，才能勤勉负责地向当事人

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而忠诚义务地位的厘清则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律师在限定的范围内履行忠诚义务，

避免超越边界[14]。 
1) 律师承担的双重角色的对垒 
在诉讼中，律师忠诚义务所面临的对象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当事人，又包括法庭、法律、社会。此

外，就职业定位上来看，律师一方面是委托人利益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而

司法实践中，这两个角色所承担的义务往往是冲突的，这也就导致律师在履行忠诚义务的过程中常有掣

肘[15]。 
其一，委托人利益的维护者角色要求律师以维护当事人利益为核心职责，追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也就是律师对当事人的忠诚义务。当事人多为法律“门外汉”，在复杂规则中私权利易为公利让步，

故律师角色的设立旨在救济私权，其首要义务即最大化当事人利益。其二，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的角色

要求律师理所应当承担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义务，这也就是律师对法律、法庭的忠诚义务，也称为“公

益义务”。因此在诉讼中，律师除了要维护当事人利益之外，更要兼顾社会公平这一大义。这也就决定

律师不能以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去实现当事人的个体利益，同时，在面对当事人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之

时，还负有劝阻当事人甚至向司法机关揭露的责任。 
由此可见，律师履行忠诚义务因为其所扮演的双重角色而产生困难。这两种角色分别代表的是律师

这一职业的私益属性和公益属性，同时也是“忠诚”与“公益”之间的碰撞。基于私益属性，律师应当

追求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追求也应该是有限度的，即必须符合现有法律程序和规则，一旦超出

这一警戒线，“为私”的做法只会违背法律红线，那么在这一情况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角色便会

起主要作用。另外，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一员，同时也应是公平正义的维护者，这一角色在一

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忠诚义务[16]。同时也意味着律师出于大局观的角度会选择维护社会大义而舍弃当事

人的个人私益，也就成为了承担真实责任的侦控机关的帮手，从而反立足于当事人对立面。 
综上，正是由于律师所承担的双重角色导致其在履行忠诚义务之时往往限于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

博弈之间，而结果也往往是选择大义，舍弃私益，最终导致律师没有履行忠诚义务抑或履行忠诚义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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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定。 
2) 坚持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双中心模式”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律师法》等相关行业规范确立了忠诚义务和公益义务并重的模式，称之为“律

师职业伦理的双中心模式”。根据该模式，律师在辩护过程中要兼顾当事人利益与法律正常实施、社会

公平正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律师所维护的当事人的利益是合法利益，必须有据可依，即“以事实为根

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背离法律。正如陈瑞华教授所说，对于律师职业伦理而言，这一“双中心理论”

实际上就是兼并了两套职业伦理体系，要求实现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共赢。前者伦理规范要求律师恪

守以委托人利益为中心，后者伦理规范要求律师执业行为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需要，体现的正是委托人

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重的思想理念[17]。 
这一模式将两个相互冲突的命题放在一起，实践中也必将产生困境。忠诚义务要求维护当事人利益，

这就要与代表公益的司法机关进行抗争，旨在最大化地实现当事人利益。公益义务要求保障国家和社会

利益，这就代表律师要像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一样，“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旨在实现公平正

义。显然，结果往往使得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利益和尊重法律、事实之间无所适从，最后迫于公义选择站

在法律、事实乃至社会正义的立场，来牺牲忠诚义务。“双中心模式”模糊了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的地

位关系，进而混淆了律师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界限，从而造成了律师没有履行忠诚义务抑或

履行忠诚义务不符合规定的情况[18]。 
司法实践中，“双中心模式”的缺陷暴露无遗。首先，该模式对律师的定位含义不明，混淆了律师

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业伦理界限，使律师承担了本不属于其身份的职业伦理——尊重事实的责任、

保障法律正常实施的责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这些责任都本应由相应的侦察机关、司法机关来

予以实现。这样的一概而论背离了律师职业伦理的初衷，也损害了律师这一行业的发展。其次，在责任

承担的先后顺序上，律师的公益义务往往具有更大的优先性，位于忠诚义务之前。同样是违反律师职业

伦理的行为，违反公益义务所受到的惩罚往往比违反忠诚义务严重。我国《刑法》迄今为止都没有确立

职业秘密罪，律师损害当事人利益的行为需承担相应责任始终没有明确的法律来源[19]。 

4. 律师忠诚义务法律职业伦理困境的应对路径 

中国律师的职业定位虽然经历了由“公”到“私”的转变，但是目前律师职业伦理还处于“双中心

模式”，而该模式在实践中赋予了律师较重的公益义务，从而使得律师放弃承担忠诚义务抑或履行忠诚

义务不符合规定。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完善建议：首先应当进一步明确律师的定位重点，其次

应当逐步建立“单一中心模式”，并在其忠诚限度上提出明确限制，减少律师在履行忠诚义务时发生掣

肘。 
(一) 明确律师职业定位 
中国律师退出公职身份后，其行政化的趋向导致体制之外的律师承担了其本不应承担的公益责任，

同时，由于律师行业个体的法律认识缺失，时有牺牲当事人利益的案例出现，导致其在大众群体中的负

面评价日益剧增，最终导致律师忠诚义务的履行陷入伦理困境之中。所以，为走出忠诚伦理困境，应当

从我国律师职业的定位出发，明晰忠诚义务这一律师职业伦理的来源。 
1) 明确律师执业的独立性 
作为律师这一角色，独立性是其应有之义。我国《律师法》没有明文规定律师的独立定位，只是解

释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这就使得我国律师由于约定俗成的双重角色限制，既受司

法机关管理与制约，又须“忠于法庭”[20]，同时肩负维护法律与社会公平正义之责，必须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与大局意识。当公共利益与委托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对委托人的忠诚义务往往须让位于更高位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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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追求，导致律师频陷忠诚困境。 
律师执业权利与司法权利常常发生冲突。广义的司法权包括审判权、检察权、审判监督权等多方面

权力，且该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常常将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放在第一位[21]。相对地，法律赋予律师

执业权利旨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于是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根本对立之时，律师

执业权利与司法权利就产生了冲突。其次，司法机关追求法律正义，律师则更注重程序正义，这也是部

分律师采取对抗性诉讼策略的原因。综上，律师的定位应与法官、检察官等截然不同，在共同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的目的之下，律师更应依照法律规定，忠诚于当事人，为当事人负责，致力于实现其利益最大

化，而不是跟在司法机关的背后亦步亦趋，去实现本应由司法工作人员承担的公益义务。 
2) 明确律师执业的职业性 
著名的法理学家朗·L·富勒在谈及律师的职业道德时，提出以下例子：刑事案件中，面对一个明知有

罪的人，律师不但可以替其辩护同时可以收取费用而不受到良心谴责，假如每一位律师都拒绝为看似有

罪的被告辩护，那么律师实际上就是在侵占法官的职权[22]。这个例子并不能使圈外人士心服口服，但作

为法律人，我们可以看到，维护委托人利益是律师这一角色所赋予其的首要义务，这也是他的职业性体

现。阅览资料，也会发现，目前我国对于律师职业的定位往往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法律技术师”，显然，

相比于公权力的“左膀右臂”，律师更应该是提供法律技术服务的独立人，他的职业义务要求将忠诚于

委托人的义务放在首位。 
律师职业伦理虽与法官职业伦理、检察官职业伦理存在共通之处，但究其根本，职业定位决定了三

者之间的显著差异。无视差异化，而转而寻求同等化，这无疑不利于该职业的发展进化。律师职业的本

质在于营利，即通过自身的法律专业技术向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而营利，与道德化诉求不慎搭界。也正

是因为这种对价性，使得律师可以通过个人技术服务获取报酬，如若将公共利益置于当事人利益之上，

这实在是有违职业道德，就律师这一行业的发展而言都是不利的[23]。 
(二) 强调忠诚义务的第一性 
法律职业伦理“双中心模式”在司法实践中的缺陷决定我们需要转向“单一中心模式”。陈瑞华教

授提出的“单一中心模式”主张忠诚义务居核心地位，为维护委托人利益可牺牲公益义务，且不得违背

委托人意志，此观点亦可适用于民事诉讼。本文吸收忠诚义务第一性之要旨，强调律师须以当事人利益

为先，实现利益最大化、不损害其利益并尊重其意志。维护公平正义与法律正常实施的义务，仅作为忠

诚义务的边界，体现为有限的公益义务。 
1) “单一中心模式”的正当性 
首先，从律师定位出发，作为“法律代理人”，其所应遵循的也应是与该地位相称的职业伦理。基

于律师已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那就自然应该承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职业伦理[24]。这一地位的

确立，在立法沿革中得到清晰印证：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后文简称 1980 年《律师

暂行条例》)将律师定位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1996 年《律师法》修改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

业人员”，2007 年修法进一步界定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25]。律师身份由国家属性

向社会属性的转变，同步推动了职业伦理中忠诚义务的不断强化与公益义务的弱化。现行规范如《刑事

诉讼法》第 37 条要求辩护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律师法》第 38 条强调严格保密当事人信息，更是

奠定了忠诚义务的法定地位。 
其次，在“双中心模式”之下，辩护律师需承担更多的公益义务，甚至完全牺牲委托人利益，这也

完全违背了律师的职业属性。“单一中心模式”肯定了维护委托人利益的义务，否定了那些额外承担的

本不属于律师职责的公益义务，批判了被迫为公共利益而损害委托人利益的执业行为。也正是这样，辩

护律师才能立于委托人的立场形成更为积极的辩护策略，并得到最佳的辩护效果，防止司法机关作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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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不合法的定罪量刑结论。 
最后，该模式也是有效辩护的重要保障。在“双中心模式”之下，辩护律师往往面临忠诚义务与真

实义务的抉择，出于大局的考虑，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为了公益损害委托人利益导致无效辩护。而在“单

一中心模式”之中，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作为核心决定了律师宁可牺牲公益义务，也不能违背委托人意志

的原则。也正是这样的职业伦理定位保障了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双向沟通，避免出现严重分歧以达到最

佳的辩护效果。 
2) “单一中心模式”的构建 
律师职业伦理的“单一中心模式”具体可概括为以追求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避免侵害委托

人利益为底线，以尊重委托人意志为常态。这一新的职业伦理理论包括三方面的要求：一是强调忠诚义

务必须以尊重委托人意志为限，二是实现公益义务去司法化，三是调整忠诚义务与真实义务两者的关系，

合理确定忠诚义务的外部边界[26]。 
尊重委托人意志有利于实现有效辩护。刑辩律师作为当事人的喉舌，其权利源于当事人，自不得对

当事人意见置若罔闻或实施完全相悖的辩护行为。但这种尊重并非毫无限度：基于律师的专业判断，若

认为当事人意见可能严重损害己身利益，则有义务将自身顾虑与当事人充分协商，不可完全听之任之，

这亦是律师职业存在的意义。若充分沟通后当事人仍坚持己见，律师应告知其可能的不利后果并尊重其

选择。 
公益义务的去司法化也就是对消极的真实义务的肯定，该模式下的公益义务地位并不等同于忠诚义

务，而是立足并服务于忠诚义务[27]。第一，律师承担保障法律正常实施的义务，但区别于司法机关。律

师立足于为当事人寻求救济，对抗司法违法侵害，而非对法律施行效果负责。第二，律师承担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义务，亦区别于司法机关。辩护律师系通过有效抗辩、形成制约与平衡，为委托人争取有利

裁判，而非承担广泛的社会正义职责。第三，律师承担消极的真实义务，区别于侦控机关的积极真实义

务，即不得以伪造、协助伪造、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等积极行为阻碍查明真相，仅可基于委托人立场积

极发现有利事实。 
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两者的关系应作出合理调整。基于上文对于两者概念的重新定义，有必要明晰

两者孰轻孰重。完善了的忠诚义务应作为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要求，而经过解释的公益义务则对忠诚义

务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定[28]。例如忠诚义务中理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法律限制，真实义务视为消极的真

实义务而并非维护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 把握忠诚义务的合理限度 
在确立以忠诚义务为核心的律师职业伦理后，更应重塑其相关内涵，重点在于厘清内部维护当事人

利益与尊重当事人意志的关系，以及外部与公益义务的关系，核心即把握忠诚义务的合理限度。 
1) 受限忠诚义务的基础 
忠诚义务的产生、发展与我国律师身份的定位密切相关，可以说越强调律师的独立性，其承担的公

益义务愈发薄弱，而忠诚义务则愈发重要。第一阶段，1980 年《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为“国家的

法律工作者”，该时期注重律师公益义务的实现，忠诚义务尚无显现。第二阶段，1996 年《律师法》得

到修改，律师职业有了宏观的服务对象，确定为“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该时期律师的公

益义务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第三阶段，2007 年修法进一步界定为“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核心地位得以确立。现下，《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6在 2017 年修订时明文规定了

“双重不得”规则，提出“应当在法律和事实的基础上尊重当事人意见，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开展

 
6http://www.qdnlaw.cn/uploads/soft/180309/1_15235633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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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提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辩护意见”[29]。可见，律师不仅要维护当事人利益、

尊重当事人意志，而且还要遵守维护法律、事实的前提要求。但与此同时，忠诚义务不断强化的同时，

公益义务的外部限制亦未消失，近年来规范均指向同一问题：忠诚义务的限度如何确定？对此，刘译矾

博士借鉴域外经验，提出“受限的忠诚义务模式”，即律师履行忠诚义务应同时受有限的公益义务约束

[30]。把握合理限度，既有历史沿革的印证，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2) 受限忠诚义务的要求 
受限忠诚义务的要求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辩护律师应承担以积极行为保障当事人利益的义务，在

法律允许范围内尽一切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第二，应承担消极的尊重当事人意志的义务，凭借专业能

力独立判断，与当事人充分协商沟通以消除分歧。即便无法达成共识，也应知无不言，绝不能违背当事

人意志开展辩护[31]。第三，应承担有限的公益义务，这是该模式的重中之重，也是律师执业区别于国家

机关活动的关键。有限公益义务包括履行消极真实义务，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维护法律秩序与司法正

义的责任。 
综上可知，辩护律师应承担一种积极的、较高程度的、维护当事人利益的义务，同时也要把握一种

消极的、不违背即可的、尊重当事人意志的义务，前提必须是遵守有限的公益义务，即保证律师执业行

为合法、合理、正确。 

5. 结语 

尽管当前公众对律师职业的整体评价仍偏向负面，且对其职业伦理亦存在普遍误解，但笔者相信，

随着现今国家法治建设工作的不断开展和人民法治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律师在面对多元化的利益分叉

之时，终将秉持法律至上的理念并做出理性正确的选择，全心全意以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忠诚义务为中心，

同时合理把握其限度，强化职业自律、恪守职业之善，接受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兼顾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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